附件1：资格审查条件

附录1 资格审查条件（资质最低要求）
	投标人身份
	资质要求

	制造商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代理商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制造商针对所投品牌设备出具的授权书。且其代理的制造商必须满足对上述投标人为制造商的资质要求。




附录2 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
	标段
	业绩要求

	1标段
	近3年内(2020年1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有5辆所投品牌清障车的供货业绩。

	2标段
	1、近3年内(2020年1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有5辆所投品牌仓栅式运输车的供货业绩。
2、近3年内(2020年1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有5辆所投品牌皮卡车的供货业绩。

	3标段
	1、近3年内(2020年1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有5辆所投品牌叉车的供货业绩。
2、近3年内(2020年11月1日至今，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至少有5辆所投品牌轮式装载机的供货业绩。


注：代理商和制造商的业绩可互用，不包括制造商与代理商签订的合同业绩。


附录3  资格审查条件（信誉最低要求）
	信誉要求

	投标人在过去1年中（2022年11月1日至今）不曾在设备供货合同中违约而被驱逐或因投标人自身的原因而使设备供货合同被解除。



评标办法前附表
	条款号
	评审因素
	评审标准

	1
	评标方法
	中标候选人排序方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评标委员会对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投标文件，按照本评标办法第2.2款规定的评分标准进行打分，并按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推荐1-3名中标候选人。综合评分相等时，评标委员会依次按照以下优先顺序推荐中标候选人：
（1）评标价低的投标人优先；
（2）技术部分得分高的优先。

	2.1.1
	形式评审标准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一致

	
	
	签字盖章
	投标文件上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签字、投标人的单位盖章齐全，符合招标文件规定。

	
	
	投标标段
	提交投标文件的标段与所投标段一致。

	
	
	投标文件格式
	符合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的规定

	
	
	制造商授权书（投标人为代理商适用）
	提供制造商授权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联合体投标人
	投标人未以联合体形式投标

	
	
	备选投标方案
	投标人未提交备选投标方案

	
	
	其他
	制造商及其委托的代理商未同时参加同一标段的投标

	2.1.2
	资格评审标准
	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3.5.1项规定

	
	
	资格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业绩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信誉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其他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 项规定

	
	
	不存在禁止投标的情形
	不存在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1.4.3项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

	2.1.3
	响应性评审标准
	投标报价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2款规定

	
	
	投标内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1 项规定

	
	
	交货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2 项规定

	
	
	交货地点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3 项规定

	
	
	质量要求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3.4 项规定

	
	
	投标有效期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3.1 项规定

	
	
	投标保证金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3.4.1项规定

	
	
	权利义务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1.1 项规定

	
	
	投标材料及相关服务
	符合第五章“供货要求”中的实质性要求和条件

	
	
	技术支持资料
	符合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11.3 项规定

	
	
	标段
	投标人投标文件标明标段与所投标段一致

	条款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2.2.1
	分值构成
(总分100分)
	商务部分：20分
技术部分：50分
投标报价：30分

	2.2.2
	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
	评标基准价的计算：
在开标现场计算并宣布评标基准价。
（1）评标价的确定：评标价＝投标函文字报价
（2）评标价平均值的计算：
除按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5.2.2项规定开标现场被宣布为不进入评标基准价计算的投标报价之外的投标人评标价，所有投标人的评标价去掉n个最高评标价和n个最低评标价后的算术平均值即为评标价平均值：
如果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投标人数量＜6家时，n=0；
6家≤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投标人数量＜10家时，n =1；
参与评标价平均值计算的投标人数量≥10家时，n=2。
（3）评标基准价的确定：
将评标价平均值直接作为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招标人计算的评标基准价进行复核，存在计算错误的应予以修正并在评标报告中作出说明。除此之外，评标基准价在整个评标期间保持不变，不随任何因素发生变化。

	2.2.3
	投标报价的偏差率计算公式
	偏差率=100%×（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评标基准价

	增加：3.1.4
	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
	修正后的最终投标报价若超过最高投标限价，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增加：3.2.5
	投标文件相关信息的核查
	3.2.5投标文件相关信息的核查
3.2.5.1在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应对以下信息进行查询：
（1）投标人信用情况网页截图内容与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黑名单）信息（不含分公司）或在“信用中国”网站“中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经营异常名录、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均不含分公司）的复核结果一致。
如投标人未提供相关网页截图或所附截图与复核结果不一致导致不能满足资格评审要求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2）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时按照投标人提供的验证方式对电子保函或电子保证保险进行验证。如投标人未提供电子保函或电子保证保险的验证方式，或根据提供的验证方式无法核实或经核实与投标文件所附资料不一致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3.2.5.2评标委员会应对在评标过程中发现的投标人与投标人之间、投标人与招标人之间存在的串通投标的情形进行评审和认定。投标人存在串通投标、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具体评分标准 
	条款号
	评分因素
	分值
	评分标准

	2.2.4(1)
	商务评分标准
	对招标文件商务条件的响应程度
	10分
	一般，得6.0分

	
	
	
	
	满足招标文件商务条款要求，得6.0（不含）～8.0（含）分

	
	
	
	
	优于招标文件商务条款要求，得8.0（不含）～10.0分

	
	
	业绩
	10分
	满足资格审查条件(业绩最低要求)得6分

	
	
	
	
	每增加1辆所投品类的所投品牌车辆供货业绩加1分，最多加4分

	2.2.4(2)
	技术评分标准
	投标设备技术性能指标的响应程度
	10分
	一般，得6.0分

	
	
	
	
	满足招标文件技术条款要求，得6.0（不含）～8.0（含）分

	
	
	
	
	优于招标文件技术条款要求，得8.0（不含）～10.0分

	
	
	对投标设备整体评价
	20分
	一般，得12.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设备整体性能较好，得12.0（不含）～16.0（含）分

	
	
	
	
	优于招标文件要求，设备整体性能优越，得16.0（不含）～20.0分

	
	
	对投标人技术服务和质保期服务能力的评价
	20分
	售后服务体系一般，得12.0分

	
	
	
	
	售后服务体系较完备、承诺较周到，得12.0（不含）～16.0（含）分

	
	
	
	
	售后服务体系完备、承诺周到，得16.0（不含）～20.0分

	2.2.4(3)
	评标价
（30分）
	评标价得分计算公式示例：
(1)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F-偏差率×100×E1；
(2)如果投标人的评标价≤评标基准价，则评标价得分=F+偏差率×100×E2。
其中：F=30，E1=0.2，E2=0.1。
投标报价最低得分为0分。评标价得分保留2位小数，评标价最低得分为0分。


注：1.评委打分保留一位小数，各评分因素得分应以评标委员会各成员的打分平均值确定，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四舍五入。
2.技术部分评分因素缺项则该项得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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